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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礦山安全法
【發布單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發布/修正】2009年8月27日
【實施日期】2009年8月27日

【法規沿革】
‧1992年11月7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八次會議通過
‧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次會議《關於修改部分法律的決定》修正

[bookmark: a章节索引]【章節索引】
第一章　總則　§1
第二章　礦山建設的安全保障　§7
第三章　礦山開採的安全保障　§13
第四章　礦山企業的安全管理　§20
第五章　礦山安全的監督和管理　§33
第六章　礦山事故處理　§36
第七章　法律責任　§40
第八章　附則　§49

【法規內容】
[bookmark: _第一章__总则]第一章　　總則
[bookmark: a1]第1條
　　為了保障礦山生產安全，防止礦山事故，保護礦山職工人身安全，促進採礦業的發展，制定本法。
[bookmark: a2]第2條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的其他海域從事礦產資源開採活動，必須遵守本法。
[bookmark: a3]第3條
　　礦山企業必須具有保障安全生產的設施，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採取有效措施改善職工勞動條件，加強礦山安全管理工作，保證安全生產。
[bookmark: a4]第4條
　　國務院勞動行政主管部門對全國礦山安全工作實施統一監督。
　　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勞動行政主管部門對本行政區域內的礦山安全工作實施統一監督。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管理礦山企業的主管部門對礦山安全工作進行管理。
[bookmark: a5]第5條
　　國家鼓勵礦山安全科學技術研究，推廣先進技術，改進安全設施，提高礦山安全生產水平。
[bookmark: a6]第6條
　　對堅持礦山安全生產，防止礦山事故，參加礦山搶險救護，進行礦山安全科學技術研究等方面取得顯著成績的單位和個人，給予獎勵。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二章__矿山建设的安全保障]第二章　　礦山建設的安全保障
[bookmark: a7]第7條
　　礦山建設工程的安全設施必須和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入生產和使用。
[bookmark: a8]第8條
　　礦山建設工程的設計文件，必須符合礦山安全規程和行業技術規範，並按照家規定經管理礦山企業的主管部門批准；不符合礦山安全規程和行業技術規範的，不得批准。
　　礦山建設工程安全設施的設計必須有勞動行政主管部門參加審查。
　　礦山安全規程和行業技術規範，由國務院管理礦山企業的主管部門制定。
[bookmark: a9]第9條
　　礦山設計下列項目必須符合礦山安全規程和行業技術規範：
　　（一）礦井的通風系統和供風量、風質、風速； 
　　（二）露天礦的邊坡角和台階的寬度、高度； 
　　（三）供電系統； 
　　（四）提升、運輸系統； 
　　（五）防水、排水系統和防火、滅火系統； 
　　（六）防瓦斯系統和防塵系統； 
　　（七）有關礦山安全的其他項目。
[bookmark: a10]第10條
　　每個礦井必須有兩個以上能行人的安全出口，出口之間的直線水平距離必須符合礦山安全規程和行業技術規範。
[bookmark: a11]第11條
　　礦山必須有與外界相通的、符合安全要求的運輸和通訊設施。
[bookmark: a12]第12條
　　礦山建設工程必須按照管理礦山企業的主管部門批准的設計文件施工。
　　礦山建設工程安全設施竣工後，由管理礦山企業的主管部門驗收，並須有勞動行政主管部門參加；不符合礦山安全規程和行業技術規範的，不得驗收，不得投入生產。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三章__矿山开采的安全保障]第三章　　礦山開採的安全保障
[bookmark: a13]第13條
　　礦山開採必須具備保障安全生產的條件，執行開採不同礦種的礦山安全規程和行業技術規範。
[bookmark: a14]第14條
　　礦山設計規定保留的礦柱、巖柱，在規定的期限內，應當予以保護，不得開採或者毀壞。
[bookmark: a15]第15條
　　礦山使用的有特殊安全要求的設備、器材、防護用品和安全檢測儀器，必須符合國家安全標準或者行業安全標準；不符合國家安全標準或者行業安全標準的，不得使用。
[bookmark: a16]第16條
　　礦山企業必須對機電設備及其防護裝置、安全檢測儀器，定期檢查、維修，保證使用安全。
[bookmark: a17]第17條
　　礦山企業必須對作業場所中的有毒有害物質和井下空氣含氧量進行檢測，保證符合安全要求。
[bookmark: a18]第18條
　　礦山企業必須對下列危害安全的事故隱患採取預防措施：
　　（一）冒頂、片幫、邊坡滑落和地表塌陷； 
　　（二）瓦斯爆炸、煤塵爆炸； 
　　（三）衝擊地壓、瓦斯突出、井噴； 
　　（四）地面和井下的火災、水害； 
　　（五）爆破器材和爆破作業發生的危害； 
　　（六）粉塵、有毒有害氣體、放射性物質和其他有害物質引起的危害； 
　　（七）其他危害。
[bookmark: a19]第19條
　　礦山企業對使用機械、電氣設備，排土場矸石山、尾礦庫和礦山閉坑後可能引起的危害，應當採取預防措施。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四章__矿山企业的安全管理]第四章　　礦山企業的安全管理
[bookmark: a20]第20條
　　礦山企業必須建立、健全安全生產責任制。
　　礦長對本企業的安全生產工作負責。
[bookmark: a21]第21條
　　礦長應當定期向職工代表大會或者職工大會報告安全生產工作，發揮職工代表大會的監督作用。
[bookmark: a22]第22條
　　礦山企業職工必須遵守有關礦山安全的法律、法規和企業規章制度。
　　礦山企業職工有權對危害安全的行為，提出批評、檢舉和控告。
[bookmark: a23]第23條
　　礦山企業工會依法維護職工生產安全的合法權益，組織職工對礦山安全工作進行監督。
[bookmark: a24]第24條
　　礦山企業違反有關安全的法律、法規，工會有權要求企業行政方面或者有關部門認真處理。
　　礦山企業召開討論有關安全生產的會議，應當有工會代表參加，工會有權提出意見和建議。
[bookmark: a25]第25條
　　礦山企業工會發現企業行政方面違章指揮、強令工人冒險作業或者生產過程中發現明顯重大事故隱患和職業危害，有權提出解決的建議；發現危及職工生命安全的情況時，有權向礦山企業行政方面建議組織職工撤離危險現場，礦山企業行政方面必須及時作出處理決定。
[bookmark: a26]第26條
　　礦山企業必須對職工進行安全教育、培訓；未經安全教育、培訓的，不得上崗作業。
　　礦山企業安全生產的特種作業人員必須接受專門培訓，經考核合格取得操作資格證書的，方可上崗作業。
[bookmark: a27]第27條
　　礦長必須經過考核，具備安全專業知識，具有領導安全生產和處理礦山事故的能力。
　　礦山企業安全工作人員必須具備必要的安全專業知識和礦山安全工作經驗。
[bookmark: a28]第28條
　　礦山企業必須向職工發放保障安全生產所需的勞動防護用品。
[bookmark: a29]第29條
　　礦山企業不得錄用未成年人從事礦山井下勞動。
　　礦山企業對女職工按照國家規定實行特殊勞動保護，不得分配女職工從事礦山井下勞動。
[bookmark: a30]第30條
　　礦山企業必須制定礦山事故防範措施，並組織落實。
[bookmark: a31]第31條
　　礦山企業應當建立由專職或者兼職人員組成的救護和醫療急救組織，配備必要的裝備、器材和藥物。
[bookmark: a32]第32條
　　礦山企業必須從礦產品銷售額中按照國家規定提取安全技術措施專項費用。安全技術措施專項費用必須全部用於改善礦山安全生產條件，不得挪作他用。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五章__矿山安全的监督和管理]第五章　　礦山安全的監督和管理
[bookmark: a33]第33條
　　縣級以上各級人民政府勞動行政主管部門對礦山安全工作行使下列監督職責：
　　（一）檢查礦山企業和管理礦山企業的主管部門貫徹執行礦山安全法律、法規的情況； 
　　（二）參加礦山建設工程安全設施的設計審查和竣工驗收； 
　　（三）檢查礦山勞動條件和安全狀況； 
　　（四）檢查礦山企業職工安全教育、培訓工作； 
　　（五）監督礦山企業提取和使用安全技術措施專項費用的情況； 
　　（六）參加並監督礦山事故的調查和處理； 
　　（七）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監督職責。
[bookmark: a34]第34條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管理礦山企業的主管部門對礦山安全工作行使下列管理職責：
　　（一）檢查礦山企業貫徹執行礦山安全法律、法規的情況； 
　　（二）審查批准礦山建設工程安全設施的設計； 
　　（三）負責礦山建設工程安全設施的竣工驗收； 
　　（四）組織礦長和礦山企業安全工作人員的培訓工作； 
　　（五）調查和處理重大礦山事故； 
　　（六）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管理職責。
[bookmark: a35]第35條
　　勞動行政主管部門的礦山安全監督人員有權進入礦山企業，在現場檢查安全狀況；發現有危及職工安全的緊急險情時，應當要求礦山企業立即處理。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六章__矿山事故处理]第六章　　礦山事故處理
[bookmark: a36]第36條
　　發生礦山事故，礦山企業必須立即組織搶救，防止事故擴大，減少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對傷亡事故必須立即如實報告勞動行政主管部門和管理礦山企業的主管部門。
[bookmark: a37]第37條
　　發生一般礦山事故，由礦山企業負責調查和處理。
　　發生重大礦山事故，由政府及其有關部門、工會和礦山企業按照行政法規的規定進行調查和處理。
[bookmark: a38]第38條
　　礦山企業對礦山事故中傷亡的職工按照國家規定給予撫恤或者補償。
[bookmark: a39]第39條
　　礦山事故發生後，應當盡快消除現場危險，查明事故原因，提出防範措施。現場危險消除後，方可恢復生產。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七章__法律责任]第七章　　法律責任
[bookmark: a40]第40條
　　違反本法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勞動行政主管部門責令改正，可以並處罰款；情節嚴重的，提請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決定責令停產整頓；對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給予行政處分：
　　（一）未對職工進行安全教育、培訓，分配職工上崗作業的； 
　　（二）使用不符合國家安全標準或者行業安全標準的設備、器材、防護用品、安全檢測儀器的； 
　　（三）未按照規定提取或者使用安全技術措施專項費用的； 
　　（四）拒絕礦山安全監督人員現場檢查或者在被檢查時隱瞞事故隱患、不如實反映情況的； 
　　（五）未按照規定及時、如實報告礦山事故的。
[bookmark: a41]第41條
　　礦長不具備安全專業知識的，安全生產的特種作業人員未取得操作資格證書上崗作業的，由勞動行政主管部門責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提請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決定責令停產，調整配備合格人員後，方可恢復生產。
[bookmark: a42]第42條
　　礦山建設工程安全設施的設計未經批准擅自施工的，由管理礦山企業的主管部門責令停止施工；拒不執行的，由管理礦山企業的主管部門提請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決定由有關主管部門吊銷其採礦許可證和營業執照。
[bookmark: a43]第43條
　　礦山建設工程的安全設施未經驗收或者驗收不合格擅自投入生產的，由勞動行政主管部門會同管理礦山企業的主管部門責令停止生產，並由勞動行政主管部門處以罰款；拒不停止生產的，由勞動行政主管部門提請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決定由有關主管部門吊銷其採礦許可證和營業執照。
[bookmark: a44]第44條
　　已經投入生產的礦山企業，不具備安全生產條件而強行開採的，由勞動行政主管部門會同管理礦山企業的主管部門責令限期改進；逾期仍不具備安全生產條件的，由勞動行政主管部門提請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決定責令停產整頓或者由有關主管部門吊銷其採礦許可證和營業執照。
[bookmark: a45]第45條
　　當事人對行政處罰決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處罰決定通知之日起15日內向作出處罰決定的機關的上一級機關申請復議；當事人也可以在接到處罰決定通知之日起15日內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
　　復議機關應當在接到復議申請之日起 60日內作出復議決定。當事人對復議決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復議決定之日起15日內向人民法院起訴。復議機關逾期不作出復議決定的，當事人可以在復議期滿之日起 15日內向人民法院起訴。
　　當事人逾期不申請復議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訴、又不履行處罰決定的，作出處罰決定的機關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
[bookmark: a46]第46條
　　礦山企業主管人員違章指揮、強令工人冒險作業，因而發生重大傷亡事故的，依照刑法有關規定追究刑事責任。
[bookmark: a47]第47條
　　礦山企業主管人員對礦山事故隱患不採取措施，因而發生重大傷亡事故的，依照刑法有關規定追究刑事責任。
[bookmark: a48]第48條
　　礦山安全監督人員和安全管理人員濫用職權、玩忽職守、徇私舞弊，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不構成犯罪的，給予行政處分。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八章__附则]第八章　　附則
[bookmark: a49]第49條
　　國務院勞動行政主管部門根據本法制定實施條例，報國務院批准施行。
　　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可以根據本法和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制定實施辦法。
[bookmark: a50]第50條
　　本法自1993年5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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